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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消防署辦理教育訓練課程作業要點 

一、內政部消防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辦理教育訓練課程，使教材符合實務需

求，維持優質教學水準，提升工作知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之教育訓練分為： 

（一）常年訓練：為維持消防或災害防救人員必備之本職學能，定期辦理之訓練

。 

（二）專業訓練：為強化消防或災害防救人員之專業技能辦理之訓練。 

三、為辦理本署教育訓練之課程編排、師資遴選、教材編撰等開班作業審查會議

及提出審查意見陳報署長參考，本署設消防及災害防救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

稱本委員會）。 

（一）置召集人、副召集人各一人，委員十七至二十一人，任期為一年，均由署

長指定適當人員兼任之。 

（二）幕僚業務，由訓練中心辦理之。 

（三）本委員會之決議，以本署名義行之。 

四、課程編排、師資遴聘及教材編審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（一）課程編排及師資遴選：預定辦理訓練班期之附屬機關或業務單位，除因特

殊情形外，應於開班之年度開始一個月前，將擬訂課程、時數及推薦師資

人員等資料送交本委員會審查，審查結果報請署長核定。 

（二）教材編審： 

１、除依法令規定或配合政府施政需要指定者，及因應各類專業訓練需求專

案編撰外，經核定編排課程，由獲遴聘（派）任該課程之師資負責編寫

。 

２、前目訓練教材各業務組室主管應依據訓練政策及目標，召集負責編撰之

師資，給予事前指導及掌控編撰進度。 

３、各項訓練教材應於開課日二個月前送本委員會審查後，報請署長核定。 

４、審查通過核定之師資及教材，應建立師資及教材資料庫。 

五、教材編撰內容與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文稿部分：每一小時課程原則撰寫二千字至四千字，得以撰稿或編撰方式

為之，並註明之。 

（二）文稿大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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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課程預計達成目標。 

２、課程摘要。 

３、課程本文。 

４、參考文獻（或延伸閱讀）。 

５、自我測驗。 

（三）其他： 

１、投影片：每一小時課程原則提供二十張投影片，儘量以圖、表或相片方

式呈現。 

２、測驗題：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： 

（１）每小時製作是非題四題。 

（２）每小時製作選擇題四題。 

（３）每小時製作問答題一題。 

六、教材之編撰稿費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撰稿費：每千字五百八十元。 

（二）編稿費：每千字二百六十元。 

（三）審查費：每千字一百七十元（或按件計酬每件六百九十元）。 

七、教材之著作權屬原編撰人或編輯小組所有，惟本署為教學目的，由各教材

著作者應另立同意書，同意本署進行修正、使用或公開陳閱。 

八、課程編排、師資遴選及教材編輯作業，得向國內、外相關領域之消防及災害

防救機關（構）或學術研究機構徵求意見或請求推薦。 

九、每班期課程結束後，應對師資進行評鑑，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予更換： 

（一）依據三班次以上之學員滿意度調查，均低於普通等級，缺乏教學熱忱者。 

（二）無法充分運用相關設施、設備及器材進行施教，經本署指導後仍無法改善

者。 

（三）授課內容過時，且與現行規定、計畫或政策抵觸，經本署指導後仍無法改

善者。 

（四）授課內容未合乎課程目標或違反本署教學或訓練目的，經本署指導後仍無

法改善者。 

（五）有觀念偏差，於授課時涉及政治立場、或有詆譭他人名譽之言論，經查證

屬實者。 



3 

依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更換之師資，於一年內不得再遴聘為同課程之師資

；依第五款更換之師資，不得再予遴聘。 

十、各單位及本委員會辦理相關教材審查或出力有功人員，得依實際出力情節核

實辦理敘獎，因推遲怠惰致影響訓練推展或品質者，並依規定追究責任。 

訓練中心承辦本委員會及教材、訓練、班期輔導人員，每半年視訓練班數

、人數辦理敘獎，其標準如下： 

（一）實際辦班或擔任班期輔導員，達五班以上或人數達二百人以上，嘉獎一次

。 

（二）實際辦班或擔任班期輔導員，達十班以上或人數達五百人以上，嘉獎二次

。 

（三）實際辦班或擔任班期輔導員，達二十班以上或人數達一千人以上，記功一

次。 


